
解读：《黎城县 2020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计划》 
  

  2020 年 2 月 18 日，黎城县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公布黎城

县 2020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黎政发[2020]2

号,以下简称《供应计划》），对我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及供应结构进行了明确。为做好《供应计划》的贯彻落实

工作，方便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今年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现对《供应计划》进行以下政策解读。 

  一、《供应计划》编制的背景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

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0]117 号，简称《通知》）要求的，现已编制了十一年。

《通知》要求各省、市、县（区、市）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应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编制完成，报同级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批准后，通过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报自然

资源部，在自然资源部门户网站（中国土地市场网页）和相

关媒体公开，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供应计划》编制的依据 

  （一）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

制规范》（国土资发[2010]117 号） 

  （二）黎城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年～2020 年） 

  （三）2020 年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http://www.sxlc.gov.cn/lczw/zfxxgk/zfxxgkml/zfwj/zbwj/202010/t20201022_2146772.html
http://www.sxlc.gov.cn/lczw/zfxxgk/zfxxgkml/zfwj/zbwj/202010/t20201022_2146772.html


  （四）结合我县前三年供应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2020 年

公开出让计划、土地储备计划、城市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等相

关用地情况编制本计划。 

  三、《供应计划》编制的目的意义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以及城市功能区与布局的重要保

证，是规范管理国有建设用地的重要措施。编制国有建设用

地供应计划，有利于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当地实际用地需

求，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科学安排国有建

设用地供应，保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实施，

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土地参与国

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四、《供应计划》编制的主要内容 

  （一）计划总量及供应结构 

  2020年，我县拟定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654.1676亩，

其中：商服用地 0.501 亩，住宅用地 186.1136 亩，工矿仓

储用地 286.8675 亩，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80.6855 亩。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导向 

  1、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保障能源、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等重点建设项目，支持扶贫、保障性安居

工程、教育、医疗、体育、公益性养老、抢险救灾、政府组

织实施的急需公共服务设施等民生项目。 

  2、支持工业转型升级项目，鼓励工业园区、产业聚集

区规划建设多层标准化厂房、科技企业孵化器。 



  3、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

对与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的可以使用划拨土地的医疗、教育、

文化、养老、体育等公共服务项目，除可按划拨土地方式供

应土地外，鼓励以出让、租赁方式供应土地。 

  4、创新住宅用地供应方式，加大住房保障工作力度。

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更新，制定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商品

住宅用地出让计划，合理安排保障性住房用地。 

  5、实行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盘活利用批而未

供和闲置低效土地。创新低效用地盘活路径，鼓励低效用地

企业主动退出，政府收回用地再开发。 

  五、《供应计划》落实的具体措施 

  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主动服务，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

存在的问题，推进计划实施，认真落实各项产业用地支持政

策，保障产业发展及时落地，同时加强土地供应全程监管，

接受社会监督。 

  六、《供应计划》编制的工作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

立和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打造

生态产业。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节约集约

用地原则，加强调控引导，优化资源配置，保障重大项目落

地，服务现代化高品质城市建设，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

地需求。 


